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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生态环境智能管控中心、深圳深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雷波、朱庆楼、陈小妹、胡艳芳、何岩虹、彭孟香、谢一林、王翠榆、马锦钰、

舒适、郭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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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基地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教育基地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深圳市开展环境教育基地的创建及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通用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教育基地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ase

拥有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或环境管理等方面环境教育特色资源，配套有开展生态环境教育活动的设

施设备及人员，向公众提供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场所及服务的机构。

4 基本要求

环境教育基地满足的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具有法人资格或受法人委托，能独立或联合开展环境教育工作；

——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近三年无环境行政处罚、环境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

——产权或使用权明确，具备常年开放条件，能够作为环境教育基地长期使用；

——环境教育场地能够同时满足至少50人的活动需求；

——成立环境教育基地创建及评价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创建及评价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制定环境教

育基地创建及评价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创建及评价资料规范归档，档案专人管理。

5 评价内容

5.1 基础设施

5.1.1 展示设施设备

应满足以下要求：

——拥有适宜开展环境教育宣传活动的展厅、功能室等场所，供公众参观、学习；

——标识牌、解说牌、导览牌等设施文字规范、标识符合GB/T 10001.1的相关规定、整洁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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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宣传栏或多媒体显示屏定期更新展示内容。

5.1.2 安全及便民设施设备

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明显位置张贴安全须知，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设有逃生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

——消防设施、器材完好；

——配备急救包等应急医疗物资储备；

——合理设置无障碍通道。

5.1.3 资源节约设施设备

应满足以下要求：

——使用节水器具和设备；

——使用LED灯、太阳能路灯等节能灯具，并采取分区照明、自动控制等照明节能措施；

——采用中国能效标识2级及以上的空调设备。

5.1.4 污染物控制设施设备

5.1.4.1 食堂污染物控制设施设备

如有食堂，满足以下要求：

——装有油烟净化设备；

——装有含油废水预处理设施，预处理后的废水依规接驳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5.1.4.2 雨污分流设施

如有接通雨水、污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

5.1.4.3 垃圾分类设施设备

设有规范的垃圾分类收集装置。

5.2 宣传教育

5.2.1 基地讲解员

应满足以下要求：

——组成含至少两名专职和若干名兼职人员的讲解员队伍；

——上岗前接受安全、环境教育培训；

——定期接受环境教育技能考核。

5.2.2 教育开发

5.2.2.1 宣传材料

应满足以下要求：

——结合基地资源条件，设计开展环境教育的书面和影像宣传材料至少各一套，向来访者适当分发

和播放；

——结合自身条件，开发中英双语宣传教育材料。



DB4403/T 217—2021

3

5.2.2.2 媒体资源

应满足以下要求：

——拥有定期更新的官方网站、官方应用程序、微信、微博等导览、宣传平台两个或以上；

——开设官方网站、官方应用程序、微信、电话等多元化预约通道两个或以上。

5.2.2.3 讲解活动

应满足以下要求：

——充分结合自身特色，内容充实；

——充分考虑不同认知水平，通俗易懂；

——形式多样，创新运用多媒体、移动互联等技术；

——年举办次数不少于10次，室内活动每次不少于40人，室外活动每次不少于20人。

5.2.3 公益活动

应满足以下要求：

——与学校相关课程结合，每年为学生举办至少两场环境教育公益活动；

——结合自身特色，每年在主要的生态环境节日（国际湿地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

境日、世界海洋日、全国低碳日等）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年不少于四场。

5.3 运营管理

5.3.1 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完善，包括但不限于工作人员管理规范、来访者参观纪律等。

5.3.2 环境管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垃圾按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进行分类；

——不使用一次性制品。

5.3.3 安全管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制定完善的安全制度，以及应对突发事件、极端天气和重大事故的安全预案；

——每次活动前，对来访者进行安全宣导。

5.3.4 经费来源

经费来源稳定，能保障基地基本运营。

5.3.5 活动台账

宣传教育活动台账完整，记录活动时间、主题、活动对象、人数、讲解员等相关信息。

5.3.6 交流反馈

应满足以下要求：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项目；

——设有多种社会评价反馈途径，收集公众及相关部门、机构的评价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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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收集到的评价与反馈，并用于改善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

5.4 成效

5.4.1 生态环境效益

生态保育、环境治理或节能减排工作有显著成效。

5.4.2 宣教成效

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生态保护、环境信息咨询、环境保护技术推广、污染治理方面起示范和推广作用；

——在环境展示、科普宣传、生态环境教育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成绩突出。

5.4.3 荣誉与奖励

获得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保护类或宣传教育类荣誉称号、表彰奖励。

5.4.4 信息传播

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学术期刊或主流媒体上发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论文或文章；

——获得市级及以上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

6 评价方法

6.1 评价组织

深圳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不少于5名生态环境领域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开展评

审。

6.2 评价方式

6.2.1 评价形式

评价形式包括以下两种（各指标的评价形式见表A.1）：

——文件审核，是指审查基本要求和各项评价指标的证明文件，所有证明文件都应为盖章的纸质文

件，提交的证明文件应充分说明指标内容；

——现场核查，是指实地勘察环境教育基地情况，评价形式为现场核查的指标，若有相关的证明文

件，也应予以提供。

6.2.2 评价得分与评价结论

评审专家组各专家依据本文件独立评分，专家评分的平均分为最终评价得分，并形成评价结论。评

价结论表见表B.1。

6.3 评价分值

6.3.1 评价总分

环境教育基地评价采用打分法，总分100分，各指标的评价分值见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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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达标分值

评价分值达到85分及以上的，视为达到深圳市环境教育基地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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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环境教育基地评价基本要求与评分表

表 A.1 给出了环境教育基地评价的基本要求与评分表。

表 A.1 环境教育基地评价基本要求与评分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分值 评价方式 得分

1

基本要求（否定项）

具有法人资格或受法人委托，能独立或联合开展环境教

育工作

该项不满足，一票否决

2
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

3 近三年无环境行政处罚、环境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

4
产权或使用权明确，具备常年开放条件，能够作为环境

教育基地长期使用

5 环境教育场地能够同时满足至少 50 人的活动需求

6

成立环境教育基地创建及评价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创建

及评价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制定环境教育基地创建及评

价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创建及评价资料规范归档，档

案专人管理

7

基础设施

展示设施

设备

拥有适宜开展环境教育宣传活动的展厅、功能室等场所，

供公众参观、学习
6 现场核查

8
标识牌、解说牌、导览牌等设施文字规范、标识符合 GB/T

10001.1 的相关规定、整洁完好
4 现场核查

9 环境教育宣传栏或多媒体显示屏定期更新展示内容 2 现场核查

10

安全及便

民设施设

备

在明显位置张贴安全须知，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1 现场核查

11 设有逃生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 1 现场核查

12 消防设施、器材完好 1 现场核查

13 配备急救包等应急医疗物资储备 1 现场核查

14 合理设置无障碍通道 1 现场核查

15

资源节约

设施设备

使用节水器具和设备 1 现场核查

16
使用 LED 灯、太阳能路灯等节能灯具，并采取分区照明、

自动控制等照明节能措施
1 现场核查

17 采用中国能效标识 2 级及以上的空调设备 1 现场核查

18
污染物控

制设施设

备

食堂污染

物控制设

施设备

如有食堂，要求装有油烟净化设备 1 现场核查

19

如有食堂，要求装有含油废水预处理设施，

预处理后的废水依规接驳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

1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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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环境教育基地评价基本要求与评分表（续）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分值 评价方式 得分

20

基础设施

污染物控

制设施设

备

雨污分流

设施
如有接通雨水、污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 1 现场核查

21
垃圾分类

设施设备
设有规范的垃圾分类收集装置 1 现场核查

22

宣传教育

基地讲解

员

组成含至少两名专职和若干名兼职人员的讲解员队伍 4 文件审核

23 上岗前接受安全、环境教育培训 4 现场核查

24 定期接受环境教育技能考核 2 文件审核

25

教育开发

宣传材料

结合基地资源条件，设计开展环境教育的

书面和影像宣传材料至少各一套，向来访

者适当分发和播放

6
现场核查

文件审核

26
结合自身条件，开发中英双语宣传教育材

料
1 文件审核

27

媒体资源

拥有定期更新的官方网站、官方应用程序、

微信、微博等导览、宣传平台两个或以上
2

现场核查

文件审核

28
开设官方网站、官方应用程序、微信、电

话等多元化预约通道两个或以上
2

现场核查

文件审核

29

讲解活动

充分结合自身特色，内容充实 4
现场核查

文件审核

30 充分考虑不同认知水平，通俗易懂 4
现场核查

文件审核

31
形式多样，创新运用多媒体、移动互联等

技术
4 文件审核

32
年举办次数不少于 10 次，室内活动每次不

少于 40 人，室外活动每次不少于 20人
5 文件审核

33

公益活动

与学校相关课程结合，每年为学生举办至少两场环境教

育公益活动
4 文件审核

34

结合自身特色，每年在主要的生态环境节日（国际湿地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海洋日、全

国低碳日等）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年不少于四场

4 文件审核

35

运营管理

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完善，包括但不限于工作人员管理规范、来访

者参观纪律等
2 文件审核

36
环境管理

垃圾按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进行

分类
1 现场核查

37 不使用一次性制品 1 现场核查

38
安全管理

制定完善的安全制度，以及应对突发事件、极端天气和

重大事故的安全预案
2 文件审核

39 每次活动前，对来访者进行安全宣导 1 现场核查

40 经费来源 经费来源稳定，能保障基地基本运营 2 文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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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环境教育基地评价基本要求与评分表（续）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分值 评价方式 得分

41

运营管理

活动台账
宣传教育活动台账完整，记录活动时间、主题、活动

对象、人数、讲解员等相关信息
6 文件审核

42

交流反馈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项目 1 文件审核

43
设有多种社会评价反馈途径，收集公众及相关部门、

机构的评价与反馈
1 文件审核

44
分析收集到的评价与反馈，并用于改善基地建设和运

营管理
1 文件审核

45

成效

生态环境

效益
生态保育、环境治理或节能减排工作有显著成效 3 文件审核

46

宣教成效

在生态保护、环境信息咨询、环境保护技术推广、污

染治理方面起示范和推广作用
1

现场核查

文件审核

47
在环境展示、科普宣传、生态环境教育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成绩突出
3

现场核查

文件审核

48
荣誉与奖

励

获得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保护类或宣传教育类荣誉

称号、表彰奖励
2 文件审核

49
信息传播

在学术期刊或主流媒体上发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

论文或文章
1 现场核查

50 获得市级及以上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 2 文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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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环境教育基地评价结论表

表 B.1 给出了环境教育基地评价结论表。

表 B.1 环境教育基地评价结论表

单位名称

评价日期 评价得分

建议改进项

评审专家组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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